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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台灣首府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學生英文能力，特訂定「台灣首

府大學日間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

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校日間學士班學生在畢業前須通過以下其中一項英文檢定，並經通識

教育中心辦理認可登錄，方可畢業： 

         1、全民英檢初級初試。 

         2、與全民英檢初級初試相同等級之其他英文能力檢定（由通識教育中

心審查認定）。 

         3、本校舉辦的英文會考。 

        特殊教育學生得免適用本辦法，且各系可自訂高於上列標準之畢業門

檻。 

第三條  學生通過本校辦理的英文會考，通識教育中心會主動代為辦理登錄。學

生自行參加校外任何英文能力檢測，須提出通過英文檢測成績證明至通

識教育中心辦理認可登錄。 

第四條  學生於大四下仍未能通過英文能力畢業門檻者，可參加由本校通識教育

中心於暑假開設的英文能力畢業門檻輔導課程，學生需繳交上課費用新

台幣 500 元，凡完成本課程時數且通過通識教育中心舉辦之英文能力檢

定者，視同通過英文能力畢業門檻。 

第五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